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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德证券”）编制本报告涉及的内容及信息来源

于发行人公开信息披露文件、发行人向中德证券提供的资料或说明以及第三方中介

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事

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德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

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中德证券不承

担任何责任。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德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他任何

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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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受托管理的公司债券概况 

一、债券概要 

1、债券名称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

期）。 

2、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2019年10月11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9】1868号文核准，发行人获准

采用分期发行方式，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不超过8亿元的公司债券。本期债券为

第二期发行，发行规模为4亿元。 

3、债券简称及代码 

债券简称：21基建01。 

债券代码：149670.SZ。 

4、发行主体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 

5、发行规模及当前余额 

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4亿元；当前余额4亿元。 

6、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本期债券每一张票面金额为100元，按面值发行。 

7、债券品种的期限 

本期债券为3年期，含第2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发行人有权决定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2年末调整本期债券后1年的票面年利率。投

资者有权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2年末选择是否将届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本期债券

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 



4 

8、债券形式 

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9、债券年利率、计息方式和还本付息方式 

（1）债券利率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6.50%。 

（2）还本付息的期限及方式 

起息日：2021年10月19日。 

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2022年至2024年每年的10月19日（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如投资者行使回

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付息日为2022年至2023年每年的10月19日（如遇法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2024年10月19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

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2023年10月19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息。每年付息一次，到期

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还本付息将按照证券登记机构的

有关规定来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证券登记机构

的相关规定办理。 

10、债券担保情况 

天津保税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期债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11、发行时信用级别 

经东方金诚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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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 

12、债券受托管理人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3、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债券所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偿还到期公司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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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报告期内1，中德证券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

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受

托管理协议》的约定，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券

本息偿付情况、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受托管理协议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

合法权益。 

一、持续关注发行人资信情况、督促发行人进行信息披露 

中德证券作为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及募集说明书的

约定履行了受托管理职责，建立了对发行人的定期跟踪机制。 

报告期内，中德证券持续关注发行人资信状况，监测发行人是否发生重大事项，

按月定期全面核查发行人重大事项发生情况，持续关注发行人各项信息资料。报告

期内，发行人未出现对债券偿付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中德证券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监督了发行人对公

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所约定义务的执行情况。 

二、持续关注本期债券增信措施 

天津保税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担保人”）为本期债券提供全额

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报告期内，中德证券持续关注担保人的资信状

况，2022年6月22日，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评定担保人主体评级AAA，评

级展望为稳定。 

三、监督专项账户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中德证券持续监督并定期检查发行人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

储和划转情况，监督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中德证券及时向发行人传达法律

                                                   
1 如无特别说明，“报告期”均指 2022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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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规定、监管政策要求和市场典型案例，提示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合法

合规使用募集资金。发行人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用途与募集说明书约定一致。 

四、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中德证券作为受托管理人，本年度积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针对发行人发生的

董事长变动及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本受托管理人出具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关于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及董事长发生变动的临时受托

管理事务报告》，并于2022年4月出具了上一年度的年度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五、督促并协助发行人按时完成付息流程 

报告期内，中德证券提前提醒发行人有关债券付息事项，对发行人的资金安排

进行了提前掌握，协助发行人按时完成付息相关流程，保护投资者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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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2022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Tianjin Tianbao Infrastructure Co., Ltd. 

公司法定代表人：侯海兴 

成立日期：1998年9月30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000700597012E 

公司股票上市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天保基建 

股票代码：000965 

上市日期：2000年4月6日 

注册资本金：110,983.09万元 

注册地址：天津空港经济区西五道35号汇津广场1号楼 

联系地址：天津空港经济区西五道35号汇津广场1号楼 

经营范围：基础设施开发建设、经营；以自有资金对房地产进行投资；商品房

销售；房地产中介服务；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工程项目管理服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发行人2022年度经营情况 

（一）主要业务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物业出租、物业管理等业务。经营范围

为基础设施开发建设、经营；以自有资金对房地产进行投资；商品房销售；房地产

中介服务；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工程项目管理服务。 

房地产开发业务是公司的主要业务，在公司房地产开发项目中，报告期内在建

和在售项目包括“天保九如品筑项目”、“意境雅居住宅项目”、“天拖二期项目”、

“塘沽大连东道地块住宅项目”、“天津生态城地块住宅项目”、“天保金海岸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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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及商业项目”、“汇津广场一期、二期商业项目”、“汇盈产业园项目”及“拢

翠路项目”。上述项目主要位于天津滨海新区，商业项目多数位于天津自贸区。 

项目开发建设方面，公司继续保持稳定的开发节奏，高效推进项目建设，倾心

打造优质工程、精品工程。报告期内统筹推进意境雅居、天保九如品筑等 6 个项目

合计 103 万平方米建设任务。 

房地产销售方面，在房地产市场销售疲软、消费群体置业意愿预期减弱的大背

景下，公司顺利实现意境雅居项目全面清盘目标。2022 年共计实现合同额 20.86 亿

元，回款额 22.22 亿元，权益销售金额排名位居天津市第 14 名，连续两年稳居排行

榜前列，展现了公司发展的“韧实力”。 

公司投资并持有一定的投资型物业，以获取稳定的租金回报。目前持有经营的

物业主要包括“天保青年公寓”、“天保金海岸 C04 项目”、“汇津广场一期”、

“汇盈产业园”、“汇川大厦”、“名居花园底商”等，上述投资型物业主要集中

于天津滨海新区，多数位于天津自贸区，物业类型包括公寓、底商、写字楼等。 

2022 年公司租赁业务全年实现收入 6,356.65 万元。公司持有型物业共 32.16 万

平方米，租售率达 89.56%。此外，公司共完成 85 家企业、商户共计 1,900 余万元的

租金减免工作。 

公司的物业管理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发的住宅及其配套商业项

目、自用办公楼，主要包括意境兰庭住宅、名居花园住宅及底商、天保金海岸住宅

及商业、汇津广场 1 号楼等，2022 年外拓生态城“东堤妈祖公园”、空港“京津冀

商务中心”两个新项目。2022 年，公司实现物业管理收入 4,817.62 万元，物业费收

缴率达到 90.41%。意境兰庭、名居花园等六个在管项目被滨海新区住建委评为“五

星”小区；意境兰庭、天韵轩项目获评“2022 年度天津市争当为人民服务优秀住宅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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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好房地产开发主业的同时，公司充分利用现有商业资源，努力打造特色专

业产业园区。天保智谷产业园完成市级孵化器验收，获得各项奖励资金累计超百万

元，并获评“2022 年度天津市争当为人民服务优秀工业区项目”；同时，天保智谷

项目申报国家级孵化器已通过滨海新区及天津市科技局评审，报送国家火炬中心。

此外，汇津广场获批区级孵化器，全年新增孵化企业 19 家，新增多家国家科技型中

小企业、雏鹰、瞪羚企业。 

（二）营业收入构成情况 

2022 年度，公司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表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同期增减 

房地产销售  235,315.57   160,506.65  31.79% 5.68% 47.19% 

物业出租  6,356.65   3,646.04  42.64% 3.75% 0.93% 

物业管理  4,817.62   5,568.14  -15.58% 13.11% 12.97% 

合计  246,489.84   169,720.84  45.23% -2.97% 37.06% 

三、发行人2022年度主要财务情况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率 

流动资产合计 1,025,276.72 1,083,834.66 -5.40 

非流动资产合计 256,545.01 201,120.15 27.56 

资产总计 1,281,821.73 1,284,954.81 -0.24 

流动负债合计 611,703.69 661,232.70 -7.49 

非流动负债合计 124,296.79 80,243.22 54.90 

负债合计 736,000.48 741,475.92 -0.7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544,973.26 542,642.95 0.43 

所有者权益合计 545,821.25 543,478.89 0.43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增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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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总收入 246,489.84 254,023.66 -2.97 

营业总成本 218,938.72 208,336.15 5.09 

营业利润 5,062.92 18,867.62 -73.17 

利润总额 5,104.82 18,885.56 -72.97 

净利润 2,342.36 4,953.10 -52.7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330.31 4,951.02 -52.9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4 -50.00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增减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4,498.39 100,567.93 -15.9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668.89 -14,218.17 -291.5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183.11 -72,864.21 8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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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和披露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与核

查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和披露情况 

2019年10月11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9】1868号文核准，发行人获准

采用分期发行方式，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不超过8亿元的公司债券。本期债券为

第二期发行，发行规模为4亿元，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募集资金扣

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偿还公司到期债券。 

本期债券扣除发行费用之后的募集资金用于偿还发行人到期的公司债券16天保

01，目前，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按募集说明书约定全部使用完毕。 

发行人在2021年年度报告及2022年年度报告中就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

如实披露，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与约定一致，相关情况与披露内容一致。 

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公司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设立了本期公司债券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开户

银行为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分行。报告期内，发行人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运行正常，不存在违规使用情况。 

三、核查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户运作情况与发行人的定期报

告披露内容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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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发行人信息披露义务履行的核查情况 

公司将披露的信息刊登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同时将披露的信息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供

公众查阅。 

定期报告方面，公司已按要求编制了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并将相关定

期报告按时披露于巨潮资讯网。2022年1月1日至本报告出具日，公司于2022年4月13

日披露了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于2022年8月24日及25日披露了2022年半年度报

告及其摘要，于2023年3月31日披露了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在前述定期报告中

均披露了“债券相关情况”。临时公告方面，公司于2022年9月3日披露了《董事长发

生变动的公告》，于2022年10月10日披露了《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就

重大事项及时履行了临时信息披露义务。其他公告方面，公司于2022年10月17日披

露了《2021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2022年付息公告》，于2022

年12月8日披露了《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期）2022年兑付兑息暨摘牌公告》，就付息及兑付摘牌等事项及时履行

了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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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发行人偿债能力和意愿分析 

发行人偿债来源主要来自于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收入。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主要

来源于房地产业务，房地产开发项目以住宅项目为主，项目和土地储备主要集中于

天津滨海新区。最近三年，发行人营业收入分别为81,926.70万元、254,023.66万元和

246,489.84万元，对本期债券的偿付形成一定保障。 

从短期偿债指标来看，最近三年末，公司流动比率分别为2.06、1.64和1.68，速

动比率分别为0.31、0.13、0.19，公司速动比率较低主要系发行人为房地产企业，存

货金额较大；从长期偿债指标来看，最近三年末，公司资产负债率分别为45.83%、

57.70%和57.42%，资产负债率整体不高，偿债压力不大。 

发行人指定财务部牵头负责协调本期债券的偿付工作，并协调其他相关部门在

每年的财务预算中落实安排本期债券本息的兑付资金，保证本息的如期偿付，保证

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发行人资信情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偿债意愿和较强的偿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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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一、增信机制及变动情况 

天津保税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发行人21基建01提供了全额无条件不可撤

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除此之外，未设立其他增信措施。债券存续期内，增信机

制无变动。 

根据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金诚”）2022年6月22日

出具的《天津保税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主体及相关债项2022年度跟踪评级报

告》，“东方金诚认为，跟踪期内，天津市及滨海新区经济实力仍然很强；公司从事

的天津港保税区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及公用事业运营等业务具有很强的区域专营性，

继续获得股东及相关方的有力支持；公司所投资的天津银行等企业持续为公司带来

较大规模的投资收益。同时，东方金诚也关注到，公司资产流动性较差；公司面临

较大短期偿债压力；公司整体现金流状况欠佳；公司存在一定或有负债风险。综合

分析，东方金诚维持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一）担保人基本情况简介 

担保人名称：天津保税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681881834F 

法定代表人：赵家旺 

注册资本：2,656,303.15万元 

设立日期：2008年12月17日 

住所：天津自贸区（空港经济区）西三道166号 

经营范围：对房地产业、国际与国内贸易、仓储物流业、金融业、高新技术产

业、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投资及管理、咨询服务；国际贸易；仓储（危险品除外）；货

运代理；自有设备租赁；物业服务；自有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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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2年12月31日，天津保税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天津天保控股有

限公司100%股权；天津天保控股有限公司作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直接持有发行人

51.45%的股份。因此，担保人间接持有发行人51.45%的股份。 

（二）担保人财务状况 

截至2022年末，担保人资产总计1,564.80亿元，负债总计1,032.53亿元，资产负

债率65.98%，担保人总资产体量较大。2022年度，担保人实现营业收入143.24亿元、

净利润15.13亿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净额25.46亿元、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5.27亿元、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45.59亿元。 

二、偿债保障措施 

为了充分有效地维护债券持有人利益，发行人为本期债券制定了如下偿债保障

措施： 

（一）专门部门负责每年的偿付工作 

发行人指定财务部牵头负责协调本期债券的偿付工作，并协调其他相关部门在

每年的财务预算中落实安排本期债券本息的兑付资金，保证本息的如期偿付，保证

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二）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发行人已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与债券受托管理人为本

期债券制定了《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约定了本期债券持

有人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行使权利的范围、程序和其他重要事项，为保障本期债券

本息及时足额偿付做出了合理的制度安排。 

（三）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本次债券引入了债券受托管理人制度，由债券受托管理人代表债券持有人对发

行人的相关情况进行监督，并在债券本息无法按时偿付时，代表债券持有人，采取

一切必要及可行的措施，保护债券持有人的正当利益。 

发行人严格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规定，配合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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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向债券受托管理人报送发行人承诺履行情况，并在发行人可能出现债券违约时

及时通知债券受托管理人，便于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采取其

他必要的措施。 

（四）严格的信息披露 

发行人遵循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原则披露公司信息，使公司偿债能力、

募集资金使用等情况受到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和股东的监督，防范偿债风

险。发行人按《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及相关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进行重大事项信息

披露。 

（五）发行人承诺 

根据发行人于2019年4月26日召开的董事会会议及于2019年7月24日召开的股东

大会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本次债券发行的有关决议，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

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发行人将至少采取如下措施： 

1、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2、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3、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4、与公司债券相关的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三、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发行人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作用，指定专门

部门负责债券偿付工作，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报告期内，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

书的约定执行了各项偿债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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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公司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报告期内，21基建01均按期足额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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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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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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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本期债券及发行人主体信用跟踪评级情况 

2022年5月24日，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

限公司主体及相关债项2022年度跟踪评级报告》，评定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并维持“21基建01”债项信用等级为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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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及受

托管理人采取的应对措施及成效 

报告期内，未发生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事项，受托管理人

已按照受托管理协议约定履行相关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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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一、对外担保情况 

根据发行人2022年年度报告，截至2022年末，发行人对外担保余额4亿元，担

保对象为天津保税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二、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2022年度，发行人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三、其他事项 

无。 

 



 

（本页无正文，为《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期）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22年度）》之盖章页） 

 

 

 

 

 

 

 

 

债券受托管理人：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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